
 

113學年度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學生修習中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甄選簡章 

 

113年8月20日教育系學生修習中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甄選委員會113學年度第1次會議通過 

 

壹、報名： 

一、適用對象：教育學系 113 學年度二年級學生 

    ※註：含「以外加名額方式入學」之學生，如僑生、陸生、外籍生及原住民學生。 

二、報名申請資格： 

(一)112 學年度全學年(第 1學期及第 2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七十分以上。 

(二)歷年學期操行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且在申請截止前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註：113 學年度(113 年 8 月)轉入教育系二年級之轉系生或轉學生，可憑原系/原校

歷年成績單之學業成績提出申請。 

三、師資生名額：教育學系 113 學年度二年級學生：31 名 

※依本校報教育部之 112 學年度師資培育數量規劃表，本系師資生名額為 31 名。 

四、報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教育系網頁「教育系公告」自行下載「報名申請表」，於 113 年 9 月 5 日

（星期四）下午 16：00 前，將「填寫及簽名完成之報名申請表」掃瞄成 PDF 檔，E-

mail 給教育學系湯助教。 ccudoe@gmail.com (逾期恕不受理) 

※註：符合申請資格之轉系生及轉學生，除報名申請表外，須另附「原系/原校歷年成

績單」掃瞄檔。 

 

貳、甄選方式及錄取標準： 

一、錄取人數於招生名額內，依甄試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口試成績低於 70 分者，雖

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二、甄試總成績計分方式請見[附件]。 

三、甄試總成績相同時之錄取優先順序為：(一)學業成績、(二)口試成績、(三)以修讀雙主

修之學生優先。  

四、師資生名額如因「正取生未報到或正取生提出放棄繼續修習聲明」而有缺額時，得由備

取生依序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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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口試日期時間及地點： 

113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13 時至 15 時，大孝館六樓 624 教室 

 

肆、錄取名單公告： 

113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公告於本系網頁。 

https://crudoe.pccu.edu.tw 

 

伍、師資生報到及課程修習說明： 

正取生應於 11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中午 12:10 至大孝館六樓 624 教室報到，未準時

報到且無正當理由者，視為放棄師資生錄取資格，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陸、注意事項： 

已錄取並完成報到者，在學期間遭記過處分，被退學，或轉系、轉學，或放棄雙主修(輔

系)，即撤銷錄取資格。(其名額於規定期間內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聯絡電話：（02）28610511 轉分機 43105 湯助教。 



 

 

 

壹、計分方式：  

一、 學業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5％ 

    學業成績計算方式： 

(一)學業總平均成績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二)依報名同學「112 學年度上下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排序，排第一者得

45 分，排第二者得 44 分，排第三者得 43 分…依此類推。 

(三)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相同時，以下列成績高者為優先排序： 

1.操行成績總平均 

2.大一國文成績總平均 

3.大一外文成績總平均 

二、 口試成績，佔甄試總成績 45％。 

三、 修讀雙主修或輔系，佔甄試總成績 10% 

(一) 修讀雙主修(限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有開設中等學校科別之適合培育學系) 10 分 

(二) 修讀輔系(限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有開設中等學校科別之適合培育學系) 5 分 

 

貳、錄取標準： 

一、錄取人數於招生名額內依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口試成績低於 70 分者，

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二、甄試總成績相同時之錄取優先順序為： 

(一)學業成績、(二)口試成績、(三)以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優先。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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